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关于举行
《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听证会的听证报告
为制定科学、合理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促进烟草专卖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规定，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于2024年11月29日举行了《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听证会，并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将听证会召开情况报告如下：
1、 听证事由
对拟出台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内容是否合理恰当，听取社会各关方面的意见或建议。
二、听证会基本情况
(1） 听证时间
    2024年11月29日9：00至11:00时
(2） 听证地点
孟连县农村商业银行7楼会议室
(3） 听证参加人：
1.听证主持人（1名）
邓见一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局长
2.决策介绍人
白  迪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区域市场部副主任
3.听证书记员
汤颖娇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田  阳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办公室科员
4.决策发言人
罗  韬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股股长
穆  荣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股副股长 
白  迪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区域市场部副主任
5.听证监察人
李  立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办公室主任
自  梅  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办公室科员
6.听证公证员
叶  英  孟连县公证处公证员
彭远琴  孟连县公证处公证员
7.听证代表（28人）
刘拥军 孟连县人大代表
刘  瑾 孟连县司法局副局长
杨仕宏 孟连县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主任
岩共相 孟连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股负责人
李自华 孟连县教育体育局工会主席
岩罕章 孟连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赵  莹 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黄  鑫 孟连县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
贾  锐 孟连县人民检察院专职检委
吕天海 孟连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
陈  博 云南云渝律师事务所律师
布婉颜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人
罗雪峰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人
张昕昕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人
王贵泉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人
岩  儿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人
艾  扁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请人
罗敬孝 消费者
殷桂松 消费者
王照荣 消费者
李成刚 消费者
黎明德 消费者
陈建林 卷烟零售户
杨俊玲 卷烟零售户
宋家良 卷烟零售户
李玉梅 卷烟零售户
吴永强 卷烟零售户
杨贵花 卷烟零售户
8.邀请单位（12个）
     县人大、县政协、县司法局、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教育体育局、县卫生健康局、县自然资源局、县融媒体中心、云渝律师事务所
9.旁听人员（5人)
申请户代表家属、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相关人员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观点、理由、意见和建议
会上决策介绍人白迪宣读《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并就《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的制定作说明。听证代表对《草案》进行认真审议，提出意见和建议如下：
（1） 卷烟零售户代表：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孟连县卷烟零售户代表，很荣幸能参加今天听证会，首先我很支持此次听证会草案，但我对草案有个疑问：我们目前经营卷烟零售点能否经营雪茄烟？
（2） 申请从事卷烟零售业务代表：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申请从事卷烟零售业务的代表，根据《草案》第十一条 部队、监狱、看守所、戒毒所等封闭式特殊区域，可设置1个零售点，不受单元网格规划数及总量规划数限制。高速公路单侧加油站（含服务区）,可设置1个零售点，不受单元网格规划数及总量规划数限制，我想了解一下“封闭式特殊区域”是否包含封闭式住宿区？
（3） 消费者代表：主持人好！各位代表好！我是消费者代表王照荣，我已有20多年烟龄，多年来购买卷烟十分方便，且从未买到过假烟，为进一步净化零售市场，防止我们消费者购买到假烟，我十分支持《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实施。
（四）县人大代表：我认为此次听证会召开程序合规，组织严密，对草案表示支持，草案符合孟连实际，有科学性，同时也符合市场管理的工作需要，有利于维护市场发展，对市场监管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县司法局代表：一是草案要按照行政性规划性文件规定要求进行公布备案。二是第四章第十五条第八点，对于在校门口售烟距离的规定应包含校门口100米以内及学校围墙。
（六）其他听证代表表示支持，对《草案》未提出意见或建议。
四、 听证会评议情况及吸证意见建议采纳情况                                 
    会上就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条进行研究评议，采纲情况如下：                    
（一）卷烟零售户代表提出意见的回复情况
《草案》“第七条 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按其许可范围分为卷烟雪茄烟零售点及雪茄烟零售点”的规定，目前你经营卷烟零售点属于“卷烟雪茄烟零售”点，可以经营雪茄烟。                                                     
（二）申请户代表提出意见的回复情况
按照《草案》第十五条、第六项“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包括但不限于经营场所为可与住所可连通通行的客厅、餐厅、卧室、阳台、地下室、车库、储藏室等或居民楼内公用通道、楼梯间等”之规定，“封闭式特殊区域”不包含封闭式住宿区。
（三）县司法局代表提出意见的采纳情况
将《草案》“第十九条本规划实施后，如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调整的，根据最新规定进行调整，及时报当地本级人民政府法制部门备案后公布实施”修改为“第十九条本规划实施后，如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调整的，根据最新规定进行调整”。
五、决策发言人的陈述
主持人、各位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对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如果不进行合理布局，无节制地发放许可证，势必会导致相互降价、恶性竞争及各种违法现象的出现，也会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损害到广大经营户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因此，进行科学、合理的卷烟零售户布局工作即符合广大卷烟经营户及消费者的利益。为让孟连县烟草专卖局管理辖区内广大卷烟零售户卖好烟、守好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制定了上述布局规划，并就该规划举行听证，根据法律规定及上级要求，此规划在听证会通过后，我们的零售许可证核发工作将严格按照此规划实施，因此对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将根据听证笔录，进一步完善制定合理布局规划。
六、听证结论
本次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并对听证过程进行公证，听取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孟连县烟草专卖局对给予以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已《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中进行修改，进一步完善《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草案）》，使该《草案》进一步合理规范，下一步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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